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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

——资产减值》应用指南 

 

一、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应当遵循重要性要求 

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

象。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，应当进行减值测试，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

额。在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时，应当遵循重要性要求。 

（一）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结果表明，资产可收回金额显著高于

其账面价值，之后又没有发生消除这一差异的交易或者事项的，资产

负债表日可以不重新估计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。 

（二）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与分析表明，资产可收回金额相对于

某种减值迹象反应不敏感，在本报告期间又发生了该减值迹象的，可

以不因该减值迹象的出现而重新估计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。比如，当

期市场利率或市场投资报酬率上升，对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采

用的折现率影响不大的，可以不重新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。 

二、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考虑的因素和采用的方法 

（一）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考虑的主要因素 

1.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，应当在一致的基础上考虑因

一般通货膨胀而导致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。如果折现率考虑了这一

影响因素，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也应当考虑；折现率没有考虑这一

影响因素的，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则不予考虑。 

2.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，应当分析以前期间现金流量预计数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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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数的差异情况，以评判预计当期现金流量所依据的假设的合理

性。通常应当确保当期预计现金流量所依据假设与前期实际结果相一

致。 

3.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，不应包

括与将来可能会发生的、尚未作出承诺的重组事项有关或者与资产改

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。未来发生的现金流出是为了维持资产正

常运转或者原定正常产出水平所必需的，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时应

当将其考虑在内。 

4.预计在建工程、开发过程中的无形资产等的未来现金流量，应

当包括预期为使该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而发生的全部

现金流出。 

5.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受内部转移价格影响的，应当采用在公平

交易前提下企业管理层能够达成的最佳价格估计数进行预计。 

（二）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方法 

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，通常应当根据资产未来期间最有可能产

生的现金流量进行预测。采用期望现金流量法更为合理的，应当采用

期望现金流量法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。 

采用期望现金流量法，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根据每期现金流量

期望值进行预计，每期现金流量期望值按照各种可能情况下的现金流

量乘以相应的发生概率加总计算。 

三、折现率的确定方法 

折现率的确定通常应当以该资产的市场利率为依据。无法从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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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的，可以使用替代利率估计折现率。 

替代利率可以根据加权平均资金成本、增量借款利率或者其他相

关市场借款利率作适当调整后确定。调整时，应当考虑与资产预计未

来现金流量有关的特定风险以及其他有关货币风险和价格风险等。 

估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，通常应当使用单一的折现率；资

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对未来不同期间的风险差异或者利率的期限

结构反应敏感的，应当使用不同的折现率。 

四、资产组的认定 

资产组是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，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

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。资产组应当由创造现金流入相关

的资产组成。 

（一）认定资产组最关键的因素是该资产组能否独立产生现金流

入。企业的某一生产线、营业网点、业务部门等，如果能够独立于其

他部门或者单位等形成收入、产生现金流入，或者其形成的收入和现

金流入绝大部分独立于其他部门或者单位、且属于可认定的最小资产

组合的，通常应将该生产线、营业网点、业务部门等认定为一个资产

组。 

几项资产的组合生产的产品（或者其他产出）存在活跃市场的，

无论这些产品（或者其他产出）是用于对外出售还是仅供企业内部使

用，均表明这几项资产的组合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，应当将这些资

产的组合认定为资产组。 

（二）企业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或者监控方式、以及对资产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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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或者处置的决策方式等，也是认定资产组应考虑的重要因素。 

比如，某服装企业有童装、西装、衬衫三个工厂，每个工厂在核

算、考核和管理等方面都相对独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每个工厂通常为

一个资产组。 

再如，某家具制造商有 A 车间和 B 车间，A 车间专门生产家具

部件（该家具部件不存在活跃市场），生产完后由 B 车间负责组装，

该企业对 A 车间和 B 车间资产的使用和处置等决策是一体的，在这

种情况下，A 车间和 B 车间通常应当认定为一个资产组。 

五、存在少数股东权益情况下的商誉减值测试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——企业合并》的规定，在合并财

务报表中反映的商誉，不包括子公司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。但

对相关的资产组（或者资产组组合，下同）进行减值测试时，应当将

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包括在内，调整资产组的账面价值，然后

根据调整后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，以确定资产

组（包括商誉）是否发生了减值。 

上述资产组发生减值的，应当按照本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进行处

理，但由于根据上述步骤计算的商誉减值损失包括了应由少数股东权

益承担的部分，应当将该损失在可归属于母公司和少数股东权益之间

按比例进行分摊，以确认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。 

 


